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規定 

 
103.11.26 10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3.12.24 103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05.27 10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6.03 103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0.12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1.08 105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8.20 108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12 108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1.25 113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2.05 113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升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之專業競爭力，強化所學領域之實作與應用能力，以利學

生於畢業時快速接軌職涯發展，依據「長榮大學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辦法」第二條

規定， 訂定本系學生專業實作能系檢核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系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需於畢業前獲得下列項目一及完成

項目二~八中至少一項專業實作項目。 

（一）取得下列任一個專業證照： 

1、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 
2、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乙級技術士。 
3、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乙級技術士。 
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消防設備士。 
5、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特考。 
6、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考試。 

（二）企業實習：參與企業實習期間達一個月(含)以上，並以個人或團體形式於課程或成

果展示會中公開發表實習成果。 

（三）實作研討：進行專題/專案/個案之實作研討，並以個人或團體形式於課程或成果展

示會中公開發表實作研討成果。 

（四）競賽：參與區域性/全國性/國際性競賽，獲得佳作以上獎項一次。 

（五）發明展：獲得國內外發明展佳作以上獎項一次。 

（六）專利：取得國內外專利一項。 

（七）展覽/展演：完成國內外公開展覽/展演一場。 

（八）產學合作：個人或團體完成產學合作計畫一件。 



三、 本系學生若已參加過三次(含)以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且其中任一次考試術科成

績達 40 分(含)以上，仍未獲得第二條項目一之任一專業證照，可選修 4 學分專業課程

及格後抵認。此 4 學分專業課程及授課教師，得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定。 
四、 第四條 本系學生若已參加過五次(含)以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仍未獲得第二條

項目一之任一專業證照，可於延畢後選修 4 學分專業課程及格後抵認。此 4 學分專業課

程及授課教師，得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定。 
五、 第五條 本系三年級班導師於第二學期選課前告知學生第二條之項目要求，輔導督促學

生於畢業前完成所需項目要求。 
六、 第六條 對於學生所取得之專業實作項目有所疑義時，得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定。 
七、 第七條 本系學生應於修業年限前，攜帶相關證明文件，填具申請書向本系申請登錄。 
八、 第八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長榮大學安全衛生科學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登錄申請書 

申請日期：                                   申請人簽名：                 

班 級        年       班 姓名  

學 號  聯絡手機  

登 錄 資 料 

專業實作項目 完成 

日期 
證明文件是否完備 

項目 
畢業前獲得下列項目一及完成項目二~八中

至少一項專業實作項目 

一 
取得任一個 
專業證照 

 (一)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乙級技術士。 
 是        否 

 (二)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

業環境監測乙級技術士。 
 是        否 

 (三)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化學性因子作

業環境監測乙級技術士。 
 是        否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

消防設備人員消防設備士。 
 是        否 

 (五)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特考。  是        否 

 (六)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考試。  是        否 

二~八中至少

一項專業實

作項目 

企業實習  是        否 

實作研討  是        否 

競賽  是        否 

發明展  是        否 

專利  是        否 

展覽/展演  是        否 

產學合作  是        否 

本系學生若已參加過三次(含)以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

試，且其中任一次考試術科成績達 40 分(含)以上 
 

補救

課程

名稱
(各 2學分) 

職業

安全

總論

Ⅱ 

職業

衛生

總論

Ⅱ 

安全

衛生

教育

訓練 

衛生

管理

實務 

本系學生若已參加過五次(含)以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

試，仍未獲得第二條項目一之任一專業證照，可於延畢後選

修 4學分專業課程及格後抵認 
 

完成

學期 
    

附件檢核：請將證書正本及影本連同申請表一併繳交，驗證無誤後證書正本歸還，影本與申請表一併留存於系上。 

審核結果(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 
符合標準，通過     未符合標準，不通過，原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